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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資訊網 ( www.cninfo.com.cn )刊發了以下公告。茲載列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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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公司秘書
甘玲

中國深圳，2026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長及執行董事王衞先生，執行董事何捷先生及  

徐本松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尚偉先生、李嘉士先生及丁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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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21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 

第一次权益归属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第一次权益归属的归属日为 2026 年 3 月 30 日，

达到考核要求的 6,407 名参与人持有的 75,874,750 份虚拟股份单元核算归属为 13,907,049 股

公司股票，每 1 股对应“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1 份额。 

2、本次归属后设置 12 个月的锁定期，锁定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归属之日起计算。

锁定期后设置 96 个月的服务期，自公司本次归属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次

权益归属不会造成公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股份性质的变化和股东权益变动。 

     

根据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

（A 股）（草案）》（以下简称“《持股计划（草案）》”或“本持股计划”）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第一次权益归属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本持股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一）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草案）及其摘要》《公司“共同

成长”持股计划（A 股）管理办法》《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对公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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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持股计划（A 股）相关事项发表审核意见。 

（二）2025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草案）及其摘要》《公司“共同成长”

持股计划（A 股）管理办法》《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共

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相关事宜的议案》。2025 年度首次授予日为 2025 年

9 月 15 日，首次授予的总人数不超过 7,186 人，授予虚拟股份单元不超过 8,114.4

万份，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35 元/份。在《授予协议》签署过程中，因部分参与人

离职等原因，2025 年度首次授予的合资格参与人实际人数为 6,592 人，实际授出

虚拟股份单元数量为 7,981.93 万份。 

（三）本持股计划股份来源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明德控股”）的自愿赠与，为积极推进持股计划的实施，明德控股已于 

2025 年 9 月 17 日将其持有的 20,000 万股公司 A 股股份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中。 

（四）2026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 股）第一次权益归属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本持股计划第一

次权益归属发表审核意见。 

 

二、本次权益归属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一）归属时间的说明 

根据《持股计划（草案）》规定，本持股计划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归属，归

属时间安排在每次授予后的次年一季度。本次权益归属满足《持股计划（草案）》

归属时间的规定。 

（二）归属条件成就的说明 

本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包括两个层面，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及参与人个

人层面业绩考核，公司根据考核结果最终确定参与人最终归属股份数。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任一授予年度 以授予参与人虚拟股份单元当年度的上一年度年净利润为基数，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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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股份当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为正。 

注：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

计算依据。 

根据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5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较 2024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9.3%，满足归属

条件。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 

本员工持股计划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对个人进行绩效考核，依据个人

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参与人最终归属的标的股票数量，参与人的授予当年度绩效对

应的个人评价系数具体如下： 

授予当年度 

个人考核结果 
A B1 B2 B3 C1 C2 

个人评价系数

（K） 
100% 50% 0% 

 

根据参与人的 2025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除 104 名参与人已离职不满足

参与资格外，其余 6,488 名参与人中，5,945 名个人考核结果为 B2 及以上，个人

评价系数（K）为 100%，462 名个人考核结果为 B3，个人评价系数（K）为 50%，

81 名个人考核结果为 C1 及 C2，个人评价系数（K）为 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 6,407 名激励对象满足本次归属条件。 

 

三、本次满足归属条件参与人权益归属情况 

（一）最终归属股份数量的计算规则 

根据《持股计划》规定，参与人在授予当年度经核算的最终归属股份数量（以

下简称“最终归属股份数量”）=参与人在授予当年度经核算的初步归属股份数

量（Q1，以下简称“初步归属股份数量”）×个人评价系数（K）。 

初步归属股份数量的核算方法如下： 

核算方法：Q1＝（C-P）×N÷C 

注：Q1为参与人授予当年度经核算的初步归属持股计划份额的股份数量； 

C为核算价格，核算价格为授予当年度（即 2025 年度）公司股票全年平均收盘价格（即

授予当年度所有交易日收盘价格之和/交易日天数，收盘价格为前复权后的价格），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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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42.29元； 

P为授予价格，2025年度的初始授予价格为35元/股，因公司实施2025年中期分红，调整

后的授予价格为34.54元/股； 

N 为参与人获授虚拟股份单元数量。 

（二）本次权益归属数量的具体结果 

根据上述核算方法，达到考核要求的 6,407 名参与人持有的 75,874,750 份虚

拟股份单元核算归属为 13,907,049 股公司股票，每 1 股对应“共同成长”持股计

划（A 股）1 份额，参与人的归属数量具体如下： 

持有人 职务 
已核算归属持股计划份额

对应的股份数量（股） 

归属数量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何捷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421,494 0.0084% 

徐本松 董事 128,281 0.0025% 

黄偲海 副总经理 494,798 0.0098% 

耿艳坤 副总经理 329,865 0.0065% 

李胜 副总经理 238,236 0.0047% 

甘玲 副总经理 13,744 0.0003% 

其他员工（6,401 人） 12,280,631 0.2437% 

合计 13,907,049 0.2760% 

 
注：离职员工持有的虚拟股份单元及因员工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不满足归属条件的虚拟

股份单元合计 3,944,550 份，根据《持股计划（草案）》，将由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并注销。 

（三）本次归属后设置 12 个月的锁定期，锁定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标的股票归属之日（即 2026 年 3 月 30 日）起计算。锁定期后设置 96 个月的

服务期，自公司本次归属的标的股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持有人所持份额在

锁定期和服务期内享有现金分红的权利，持有人所持份额的完整权益在服务期届

满后享有（本持股计划约定的异动情形除外）。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持股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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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本持股计划第一次权益归属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对符合归属条件

的参与人办理权益归属相关事宜。上述事项符合《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